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盈市监罚〔2019〕83号

当事人：杨春艳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住址）：盈江县拉勐村弄杏寨子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身份证号码：533123*********                         

联系电话：13988******* 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盈江县平原镇******                    
    2019年03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在春季学校食堂专项检查中对位于盈江县拉勐村弄杏寨子的弄杏幼儿园依法进行检查，在副园长刀小端的陪同下，检查情况如下：1、该园负责人杨顺花到昆明参加培训未能到现场；2、该园占地3000平方米，有10个教室，房屋架构为钢架房，共设5个班（2个大班、2个学前班、1个中班），共有205名学生、11名老师，检查时学生正在上课，食堂正在做饭；3、经向刀小瑞询问，该园自2015年9月开始招生，经营至今有3年半时间，陪同人员现场未能出示《办学许可证》及《食品经营许可证》；4、该园收费标准为每个学期每名学生收费2420元整（包含教育费、保育费、书费、伙食费及代收100元的保险费），学生伙食标准为每餐两菜一汤，每人每餐5元，一天两餐，每人每天10元，陪同人员现场提供该园收费标准及账目复印件；5、食堂共有3名厨师（金咩帕秀、金咩明福、肖咪许保）均持有健康证：编号为2738、2739、2740；6、该园建立了食品进销货台账；7、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于2019年3月25日报经局领导同意批准立案。                               
    经查明：2015年9月，当事人在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盈江县平原镇拉勐村弄杏寨子设立开办弄杏幼儿园，并从事幼儿教育服务活动（根据管辖权限，我局依法将该情况通报盈江县教育体育局处理）。同时当事人在未办理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7年3月开办学生就餐食堂，从事餐饮服务活动，于2019年3月14日被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查获。至查获之日止，因当事人办公楼搬迁及保管不善，大部分餐饮单据票据均已遗失，只保留2018年3月至7月15日期间收取幼儿就餐费的账目表，共计收取幼儿就餐费220920元。因当事人购买食品原材料的进货单据保管不善，已全部遗失，无法核实其购买价格和金额，故无法计算购买食品原材料的总价，也无法计算其获利情况。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19年3月14日，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春季学校食堂专项检查中对位于盈江县平原镇拉勐村弄杏寨子的弄杏幼儿园进行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无证擅自开办民办幼儿园及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事实；                                                    

    2、2019年3月14日，执法人员制作《证据复制（提取）单》2份，证明当事人无证从事幼儿教育及餐饮服务活动的事实；   

    3、2019年3月14日，弄杏幼儿园副园长刀小端向执法人员提供《弄杏幼儿园2019年入园登记表》复印件1份，证明该幼儿园2019年春季幼儿入托入园的人数情况；                    

    4、2019年3月14日，刀小端向执法人员提供《弄杏幼儿园餐饮服务单位进货采购台账》复印件1份，证明该幼儿园餐饮服务单位进货采购的情况；                                   

    5、2019年3月14日，杨顺花向执法人员提供《2018年秋季学期弄杏幼儿园代管费账目表》复印件1份，证明该幼儿园2018年春季学期代管费的代收情况；                             

    6、2019年3月14日，刀小端向执法人员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其合法有效身份的事实；                                         

    7、2019年3月14日，刀小端向执法人员提供《盈江县餐饮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复印件3份，证明食堂3名厨师（金咩帕秀、金咩明福、肖咪许保）具有合法有效的健康证明的事实；                                          

    8、2019年3月22日，当事人杨春艳向执法人员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其合法有效身份的事实；                                                     

    9、2019年3月25日，杨春艳向执法人员提供《弄杏幼儿园申办报告》复印件1份，证明该幼儿园向盈江县教育局申请办园的事实；                                                 

    10、2019年3月25日，杨春艳向执法人员提供《弄杏幼儿园教职工学历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杨顺花合法有效学历的事实；                                                     

    11、2019年3月25日，杨春艳向执法人员提供《保育员证、普通话证》复印件1份，证明杨顺花取得合法有效资格证的事实； 

    12、2019年3月25日，杨春艳向执法人员提供《拟任负责人（校长）基本情况》复印件1份，证明杨春艳拟任命杨顺花为园长的基本情况的事实；                                     

    13、2019年3月25日，执法人员对杨春艳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在未办理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从事餐饮服务活动及所收取伙食费的事实；                             

    14、2019年5月7日，杨春艳向执法人员提供《关于弄杏幼儿园整改情况说明》1份，证明了该幼儿园整改情况的事实。    

    15、2019年5月7日，杨春艳向执法人员提供《土地转让协议》1份，证明了该幼儿园土地使用情况；                    

    16、2019年5月7日，执法人员对杨春艳进行第二次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投资开办幼儿园情况及因办公大楼搬迁致使餐饮服务单据票据遗失的事实；                                          

    17、2019年8月7日，执法人员对杨春艳进行第三次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从事餐饮服务活动收取的幼儿伙食费、实际伙食成本支出及获利情况的事实；             

    18、2019年8月21日，杨春艳向执法人员提供《2018年春季弄杏幼儿园伙食支出统计表》1份，说明了该幼儿园3-7月份伙食支出情况的事实；                                        

    19、2019年8月21日，执法人员对杨春艳进行第四次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从事餐饮服务活动收取的幼儿伙食费，因购买食品原材料进货单据遗失，故无法计算购货总金额，也无法计算获利情况的事实；                         

    2019年8月30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下发《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盈市监听告〔2019〕15号），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向我局提交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综上所述，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餐饮服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的规定。鉴于案发后，当事人能主动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积极提交了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及材料，如实回答询问，且属首次违法，并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结合当事人违法经营食品货值金额为220920元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四）项“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及《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第（三）项“首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第八条第一款“适用罚款的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项“减轻处罚：0＜X＜A”、第二款“前款规定中的X是指拟处罚款数额（倍数），A和B分别指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处罚款的最低数额（倍数）和最高数额（倍数）”的规定，应当依法减轻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对其作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叁万元整（30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江支行（户名：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53050173743600000064，缴款地址：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108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或者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取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19年09月1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